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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 川 省 军 区 司 令 部 
四 川 省 军 区 政 治 部 

文件 

 
司作〔2016〕52号 

 

关于做好 2016 年军队院校在川招收青年学生
和普通高等学校在川招收国防生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招生委员会、教育局，各军分区（警备区）司令部、

政治部： 

根据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关

于做好 2016 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普通高校招收国

防生工作的通知》（军训〔2016〕83号），今年 28所军队（含武

警部队，下同）院校在我省招收青年学生 726 名（附件一），40

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我省招收国防生 249 名（附件二）。为确保招

生工作圆满完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对象条件 

报考军队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国防生的青年学生，必须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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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条件： 

（一）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普通中学高中

毕业，未婚。 

（二）年龄不得低于 17 周岁、不超过 20 周岁（截止时间

2016年 8月 31日）。 

（三）参加由军队组织的政治考核、军检，结论均为合格。 

符合条件的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和国防

生院校，取消普通高中往届毕业生报考限制。 

二、严抓政治考核 

1.组织领导。政治考核由省军区统一领导，县（市、区）人

民武装部会同县级招生办公室、考生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和所在中

学具体组织实施。 

2.考核程序。①考生可自行向学校所在地县级人民武装部申

领《政治考核表》（附件三），或从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www.sceea.cn）下载打印（需符合规定样式，正反面打印），

填报个人信息并报送县级人民武装部。②县级人民武装部按照

《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政治条件的规定》（政联〔2001〕1 号）相关要求，参照

征兵政治考核组织实施有关规定，扎实做好政治考核工作。各军

分区（警备区）负责收集汇总辖区内政治考核合格考生名单、《政

治考核表》，集中报送省军区。③省军区负责在投档录取前将政

治考核和军检结论送交省教育考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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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限要求。从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6 月 25 日公布军检

名单前，政治考核结果均有效，个别特殊情况可延长至 6 月 30

日。超过最后时限政治考核结果无效，视为自动放弃军校和国防

生院校投档资格。 

三、严密组织军检 

军检包括面试、体格检查、心理检测和体能测试（2016 年

四川省暂不实施）由省军区指导相关军分区（警备区）具体组织

实施。 

1.确定参检考生名单。6月 26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会同省军

区，根据考生志愿按考分从高到低的顺序，区分科类和性别，以

不低于招生计划 4倍的比例，划定各招生院校军检控制分数线，

并通过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一本线以上考生原则上

全部参加军检，如一类本科院校第一志愿一本线上考生不足 4倍

的，军检控制分数线不再降低。 

2.公布军检相关信息。6月 20日前，省军区通过省教育考试

院门户网站，公布军检日程安排、体检医院和咨询电话，明确军

检工作流程、标准条件、复议程序、申诉渠道、结论查询等事项。

6 月 25 日，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在招生门户网站上公布军检划线

规则、参加军检考生名单，并通过县级招生办公室及有关中学通

知考生本人，各军分区（警备区）、县级人民武装部搞好协作配

合。考生本人应于 6月 25日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自行查

询是否进入军检名单，也可向当地军分区（警备区）、县级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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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问询。7月 4日前，省军区通过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

公布军检结论。 

3.军检实行划片组织。军检安排在 6月 27日至 30日期间进

行。进入军检名单的考生，应按公布的日程安排自行到指定的地

点参加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检测。全省共划分为 8个军检片区，

分别是： 

①成都片区：在成都市进行军检，包括成都、雅安、眉山、

德阳、资阳市上线考生。 

②甘孜片区：在康定市进行军检，甘孜州上线考生。 

③阿坝片区：在马尔康市进行军检，阿坝州上线考生。 

④凉山片区：在西昌市进行军检，包括凉山州、攀枝花市上

线考生。 

⑤绵阳片区：在绵阳市进行军检，包括绵阳、广元市上线考

生。 

⑥达州片区：在达州市进行军检，包括达州、巴中市上线考

生。 

⑦南充片区：在南充市进行军检，包括南充、广安、遂宁市

上线考生。 

⑧宜宾片区：在宜宾市进行军检，包括乐山、内江、泸州、

宜宾、自贡市上线考生。 

体检医院由片区负责军检的军分区（警备区）协调驻地军队

中心以上医院或者相当的地方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按照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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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和规定组织实施。 

4.严密组织体格检查。军检各项目结论应当场告知考生本

人。如有异议，考生可现场提出复议申请，由监督复议组现场复

议；对复议结果仍持异议的，可向省军区提出申诉，由省军区负

责仲裁最终结论。对当场不能作出结论的血常规、尿液、血清艾

滋病毒抗体等体格检查项目，将于考生体格检查结束后 2天内通

报考生学籍所在地军分区（警备区）、县级人民武装部；投档录

取开始前，体检合格考生名单将在省教育考试门户网上公布，考

生应及时在网上或通过相关军分区（警备区）、县级人民武装部

和体检医院查询检测情况。对可通过服用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影

响检查结果的项目不予复议，考生的初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四、严把投档条件 

军队院校和国防生招生，实行本科提前批次投档录取，录取

应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工作开始前结束。各招生院

校严禁在招生章程外附加录取条件，严禁借故淘汰高分考生，严

禁点招和违规调整招生计划。 

1.投档比例。省教育考试院根据省军区提供的政治考核、军

检合格考生名单，按照考生志愿和分数，区分性别、科类和指挥、

非指挥类，按照各院校招生计划数的 110%投档（投档数量按四

舍五入取整）。总分成绩相同的依次比较单科成绩，其中文科专

业比较顺序为语文、数学、外语，理科专业比较顺序为数学、语

文、外语。除同分考生外，不得超比例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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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先录取。烈士子女、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现役军人子

女，在投档比例范围内优先录取。 

3.缺招录取。符合投档条件第一志愿考生数量不足时，省教

育考试院从非第一志愿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中，按照从高分到低

分顺序和招生计划缺额数量的 100%向招生院校投档；数量仍不

足时，省教育考试院会同省军区，面向社会公布缺招计划，公开

征集报考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按照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和招生计划

缺额数量的 100%向招生院校投档。 

4.退档程序。投档录取过程中，招生院校与省教育考试院对

考生退档意见不一致时，由招生院校填写《退档申请单》，详细

说明退档理由和政策依据，省教育考试院会同省军区提出复审意

见。若双方意见仍然存在分歧，由全军招生办会同教育部有关部

门作出最终裁定。 

军队院校录取工作结束一周内，省教育考试院应按规定的格

式向省军区提供各院校的考生报名数据库、录取考生数据库及录

取考生花名册。录取工作结束一个月内，省教育考试院负责将录

取考生的中学档案统一邮寄给各院校；录取考生的政治考核、军

检表，由省军区汇总并统一转递。 

五、贫困考生补助 

为体现社会公平、扶贫帮困，对我省报考军队院校和国防生

院校的上线贫困考生发放交通食宿补助，所需费用由省军区解决

（补助标准另行通知）。具体实施办法： 



 —7—

1.补助对象。进入军队院校或国防生军检名单、学籍所在地

在四川省、参加了军检的贫困考生。 

2.认定办法。贫困考生填写“四川省报考军队院校和国防生

院校贫困考生审查表”（附件四），经考生学籍所在学校审查后，

城镇户口考生由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认定；农村户口考生由户

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认定。 

3.补助程序。考生在军检现场将“四川省报考军队院校和国

防生院校贫困考生审查表”交军分区（警备区）工作人员，经片

区军检面试领导小组认定后，现场发放交通食宿补助。所需经费

先由各片区军分区（警备区）垫支，尔后由省军区统一划拨。县

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将该政策通知到有报考意愿的贫困考生，并

教育考生实事求是申报，相关部门严格做好资格审查认定。对考

生弄虚作假，或因相关部门把关不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省军

队院校招生领导小组将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

肃查处。 

六、严格监督问责 

1.加强组织领导。军地各级招生主管部门要加强联系沟通、

紧密协作配合，共同做好所属考生军检的组织和协调工作。片区

所在军分区（警备区）司令部要成立军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

织片区考生的军检工作；该军分区（警备区）参谋长担任军检工

作责任人，并与省军队院校招生领导小组签订工作责任书，对片

区军检工作负责。片区军检工作领导小组要协调驻地市（州）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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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管部门，与承担军检任务的医院签订委托责任书，实行主检

医生负责制。要加强对军检现场的管理，加强警戒警卫力量，制

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绝对安全稳定。 

2.认真履职尽责。要严格按照总部有关政策规定，认真执行

政治考核、面试、体格检查和心理检测的标准和程序，坚决杜绝

弄虚作假和迁就照顾，确保政治考核和军检面试质量。主检医生

要严格按标准检查规定项目，规范填写体格检查表，杜绝字迹不

清、失实填写等行为。招生工作坚持谁考核、谁签字、谁负责，

对新生入学复查复审发现的问题，将采取“倒查”办法，严肃追究

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3.加强监督管理。省军队院校招生领导小组将派出联合督查

组，对各地招生工作实施全程监督。各级招生部门要自觉接受纪

检监察部门的检查监督，凡利用工作之便参加吃请、收受财物、

营私舞弊以及从事其他违法违纪活动的，将进行严肃处理。各片

区军检现场要设立由总部派遣工作人员、驻地市（州）招生办、

片区军检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家长代表组成的考生权益申诉复

议小组，受理考生及家长对有关问题的申诉，并及时作出处理。

要严格落实家长参与监督制度，片区军检工作领导小组每天随机

抽取 5名家长代表进入军检现场，监督军检工作。 

省教育考试院和省军区设立监督举报和申述复议电话，分别

为：028—85156581、86686825。报考军校和国防生院校相关政

策咨询电话：028—8668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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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6 年军队和武警院校在川招收青年学生计划数

量表 

附件二：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在川招收国防生计划数量表 

附件三：政治考核表 

附件四：贫困考生审查表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四川省军区司令部 

 

 

 

四川省军区政治部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此件增发至县级人民武装部、县级招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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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年军队和武警院校在川招收青年学生计划数量表 
学历 文理科 性别 类别 层次              

合计 
本科 理科 文科 男生 女生 指挥 非指 一类 二类

备注

合        计 726 726 676 50 707 19 467 259 551 175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56 56 54 2 53 3 30 26 56   

陆军军官学院 38 38 29 9 38  38   38   

军械工程学院 21 21 21  19 2 17 4 21   

装甲兵工程学院 42 42 42  42  42   42   

解放军镇江船艇学院 9 9 9  9  9   9   

海军工程大学 27 27 27  27  17 10 27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20 20 20  20  7 13 2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12 12 12  12  11 1 12   

空军工程大学 65 65 65  65  21 44 65   

空军航空大学 3 3 3  3   3 3   

空军预警学院 9 9 9  9  5 4 9   

空军勤务学院 11 11 11  11  9 2 11   

火箭军工程大学 22 22 22  22  18 4 22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2 22 15 7 18 4  22 22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31 31 30 1 29 2 14 17 31   

解放军理工大学 32 32 30 2 32  19 13 32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2 2  2 2   2 2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13 13 13  13  8 5 13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5 5  5 4 1  5 5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16 16 16  16  10 6 16   

军事经济学院 10 10 8 2 10  2 8 10   

第二军医大学 17 17 17  15 2  17 17   

第三军医大学 23 23 23  19 4  23 23   

军事交通学院 15 15 15  15  12 3 15   

解放军装备学院 12 12 12  12  3 9 12   

武警工程大学 16 16 16  16  10 6 6 10  

武警警官学院 160 160 140 20 160  160     160  

武警后勤学院 12 12 12  11 1  12 12   

解放军理工大学（人防） 5 5 5  5 5   5  

说明：1.第二、第三军医大学的招生计划招收的为预备军官学员，学员入学不办理入伍手续，享受军队提供的相
关待遇，毕业考核合格者，择优选拔为军队干部分配到部队工作；未被选拔为军队干部的毕业学员，面向
社会自主就业，可以优先招聘录用为军队文职人员。 

2.海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招生计划中军队指挥类专业培养目标为海军潜艇
初级指挥军官的体检为“潜艇合格”。 

      3.理工大学(人防)定向计划为全国人防系统定向培养，学员入校后不参军，毕业后面向人防系统就业。 
      4.解放军装备学院招生计划中武器装备发射工程、测控工程、航天指挥专业前两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培训。 
      5.院校招生计划和专业如有调整，以省教育考试院在门户网站上正式公布的信息为准。 
     
 

类别 数量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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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6 年普通高等学校在川招收国防生计划数量表 
学历 文理科 性别 类别 层次  

合计 
本科 理科 文科 男生 女生 指挥 非指 一类 二类

备注

合        计 249 249 233 16 244 5 64 185 249  
北京大学 2 2 2 1 1 2 2  
中国人民大学 4 4 2 2 4 4 4  
清华大学 3 3 3 3 3 3  
北京交通大学 5 5 5 5 5 5  
北京科技大学 6 6 6 6 6 6  
中国政法大学 4 4 2 2 4 4 4  
内蒙古大学 3 3 3 3 3 3  
辽宁大学 5 5 5 5 5 5  
吉林大学 5 5 5 5 3 2 5  
长春理工大学 5 5 5 5 5 5  
哈尔滨工业大学 8 8 8 8 8 8  
复旦大学 3 3 3 3 3 3  
上海交通大学 2 2 2 2 2 2  
华东理工大学 4 4 4 4 2 2 4  
南京大学 6 6 6 6 6 6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7 7 7 7 7  
河海大学 2 2 2 2 2 2  
浙江大学 5 5 5 5 4 1 5  
合肥工业大学 2 2 2 2 2 2  
厦门大学 3 3 3 3 3 3  
武汉大学 4 4 4 4 4 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 3 3 3 3 3  
武汉理工大学 6 6 6 6 6 6  
湖南大学 5 5 5 5 5 5  
中南大学 4 4 2 2 4 4 4  
湖南师范大学 4 4 4 4 4 4  
中山大学 5 5 5 5 5 5  
四川大学 21 21 21 19 2 21 21  
重庆大学 19 19 19 19 19 19  
西南交通大学 26 26 26 26 26 26  
电子科技大学 19 19 19 19 19 19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9 9 9 8 1 9 9  
西南大学 6 6 6 6 6 6  
西南财经大学 11 11 6 5 11 11 11  
云南大学 5 5 5 5 5 5  
西安交通大学 1 1 1 1 1 1  
西北工业大学 5 5 5 4 1 5 5  
兰州大学 4 4 4 4 4 4  
宁夏大学 4 4 4 4 4 4  
石河子大学 4 4 4 4 4 4  
说明：1.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招生计划，体检身高、视力标准执行公安大学规定。 

2.海军、空军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招收培养飞行员，具体分省计划根据招飞
对象参加高考省份确定。 

3.划线类别原则上按上述计划执行。实际招生录取工作中，若普通生划线类别高于上述国防生划线类别，
按调高的普通生划线类别执行。 

4.院校招生计划和专业如有调整，以省教育考试院在门户网站上正式公布的信息为准。 
 

类别 数量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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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编  号：                 

军队和武警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招 收 国 防 生 政治考核表 

 
      省（市、区）      县（市、区）        考生号：                         

姓    名  曾 用 名  性  别  

出生时间  政治面貌  民  族  

公民身份

号    码 
 

户籍所

在  地
 

考生学校

所在地 
 是否应届生  

1 寸免冠 

照    片 

毕业学校  
报考院校及

专业 
 

家庭地址

及邮编 
 

本人手机及

家庭电话 
 

主要经历 

起止时间           所在学校或单位         职业         证明人 

家庭主要

成员 

称谓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主要社会

关系成员 

称谓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奖惩情况 

奖惩名称        奖惩时间        奖惩单位         奖惩原因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如有隐瞒或者不实，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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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表现及

学校考核 

意见 

 

 

 

 

责任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机构、

工作单位、

村（居）委

会考核意见

（往届生 

填写） 

 

 

 

 

责任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走访调查 

意见 

 

 

 

 

走访调查组成员签名： 

 

走访调查组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常住户口所

在地公安派

出所考核 

意见 

 

 

责任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

人民政府征

兵办公室考

核结论意见 

 

 

 

 

 

责任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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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四川省报考军队院校和国防生院校贫困考生审查表 
      省（市、区）      县（市、区）        考生号：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身份证 
号  码  政治面貌  户口类型  

家  庭 
人口数  毕业学校  

学生 
本人 
基本 
情况 

孤  残 □ 是   □ 否 烈士子女 □ 是 □ 否 

详细通讯地址  家庭
通讯
信息 邮 政 编 码  联系人及电话  

家庭
贫困
原因 

   以下各项应据实填报，可多项（选项用“√”）： 

   □1.农村特困或城镇低保户；    □ 2.孤儿或残疾人家庭；     

   □3.家庭无稳定收入；          □ 4.老少边穷及偏远农村家庭； 

   □5.其他原因：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如有隐瞒或者不实，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 

 
本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所在
学校
审查
意见 

 
 
 
 
  责任人（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户籍
所在
街道
办或
乡镇
人民
政府
审查
意见 

 
 
 
                  
 
 责任人（签字）：              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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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军队院校  国防生院校  招收  青年学生  通知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抄送：军委国防动员部招生办公室。             (共印 600份) 

承办单位：省教育考试院      联系人：杨  红  电话：85178375 

承办单位：省军队院校招生办公室系人：文蜀章  电话：86686581 


